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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刘革新、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赖德贵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

人员)黄俊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3,537,617,007.00 4,287,832,327.00 -17.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1,889,227.00 335,687,672.00 -9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563,691.00 317,356,926.00 -105.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149,779,141.00 542,592,001.00 -127.6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23 -91.30%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2 0.23 -91.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7% 2.61% -2.4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32,576,302,774.00 31,485,373,711.00 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128,787,588.00 13,188,050,856.00 -0.4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
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的冲销部分） -1,489,827.00 主要为处置固定资产净

损失。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
外）

64,248,462.00 主要为奖励、技改研发资
金等。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39,006.00
主要包括本公司应收部
分非全资子公司的少数
股东资金占用利息。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458,950.00 主要为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捐赠。

减：所得税影响额 8,729,933.0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55,840.00

合计 38,452,918.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

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
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
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
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8,269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刘革新 境内自然
人 26.33% 379,128,280 284,346,210质押 178,060,000

潘慧 境内自然
人 6.21% 89,469,998（注 1） 89,469,998

质
押、
冻结

89,469,998

雅安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5.06% 72,792,422（注 1）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55% 36,696,852

#程志鹏 境内自然
人 1.60% 23,098,398 质押 4,140,000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创赢投资 10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57% 22,650,600

刘亚光 境内自然
人 1.05% 15,119,920 质押 6,300,000

#尹凤刚 境内自然
人 1.00% 14,458,532

#王萍 境内自然
人 0.99% 14,243,770

潘渠 境内自然
人 0.98% 14,167,440 质押 14,167,44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刘革新 94,782,070人民币普通股 94,782,070
雅安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 72,792,422人民币普通股 72,792,42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696,852人民币普通股 36,696,852
#程志鹏 23,098,398人民币普通股 23,098,398
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创
赢投资 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2,650,600人民币普通股 22,650,600

刘亚光 15,119,920 人民币普通
股 15,119,920

#尹凤刚 14,458,532 人民币普通
股 14,458,532

#王萍 14,243,770 人民币普通
股 14,243,770

潘渠 14,167,440 人民币普通
股 14,167,440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628,809 人民币普通
股 12,628,80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刘革新先生之子刘思川先生系重庆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创赢投资 1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因此，该信托
计划与刘革新先生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上述股东中刘亚光为刘革
新之妹，尹凤刚为刘革新之妹夫，潘渠为潘慧之兄，不存在一致行
动。 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 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程志鹏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3,573,598股外，还通过
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9,524,800股，实际合计
持有 23,098,398股。 公司股东尹凤刚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9,739,432股外，还通过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719,100股，实际合计持有 14,458,532股。 公司股东王萍通过证券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4,243,770股。

注 1：公司股东潘慧所持 20,449,05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420%）将由雅
安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司法执行裁定取得， 因该等股票涉及质押而
尚未完成执行过户登记手续，目前处于冻结状态，在执行完成后，潘慧所持公司股
份比例将变更为 4.795%， 雅安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所持公司股份比例将

变更为 6.475%。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

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

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科目名称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103,935,414.0
0 2,253,425,441.00 37.74% 主要为公司融资净额增加。

预付款项 560,467,603.00 411,778,921.00 36.11% 主要为预付材料款。
其他流动资产 471,839,261.00 275,235,721.00 71.43% 主要为购买理财产品。
其他非流动资产 423,908,689.00 305,815,391.00 38.62% 预付工程及设备款。

其他流动负债 2,026,282,591.0
0 1,211,769,836.00 67.22% 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增加。

应付债券 2,759,016,466.0
0 1,344,814,915.00 105.16% 发行中期票据增加。

库存股 507,434,087.00 380,300,370.00 33.43% 报告期回购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82,017,293.00 131,108,409.00 38.83% 外币报表折算差异。

2、合并利润表项目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科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1,007,425,871.0
0 1,458,242,598.00 -30.92%

市场推广等销售维护工作的力
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而减弱，
导致销售费用下降。

财务费用 197,575,462.00 148,462,442.00 33.08% 主要为哈萨克斯坦坚戈贬值，汇
兑损失增加。

其他收益 64,248,462.00 21,952,816.00 192.67% 收到政府补贴增加。
营业外支出 15,750,727.00 128,307.00 12176% 主要为新冠肺炎疫情捐赠。
所得税费用 1,313,044.00 37,694,233.00 -96.52% 利润总额下降。

3、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科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49,
779,141.00 542,592,001.00 -127.60% 主要为营业收入下降，储备材料

款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94,
381,127.00 -342,372,193.00 73.61% 主要为买卖理财产品收到的净

现金流入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08,249,363.0
0 -83,780,651.00 -2019.60% 主要为债券筹资收到的现金净

额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子公司湖南科伦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核准签发的化学药品“羟乙基淀粉 130/0.4
电解质注射液”的《药品注册批件》。

2020年 01月 02
日

《关于公司羟乙基淀粉 130_0.4电
解质注射液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的
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中国证券报》

公司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化
学药品“奥硝唑片”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2020年 01月 15
日

《关于公司奥硝唑片通过仿制药一
致性评价的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化
学药品“唑来膦酸注射液”的《药品注册批件》。

2020年 01月 18
日

《关于公司唑来膦酸注射液获得药
品注册批件的公告》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 2020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于 2020年 2
月 5日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20年 2月 6日全
额到账。

2020年 02月 07
日

《2020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
行结果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化
学药品“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注射液”的《药品
注册批件》。

2020年 02月 10
日

《关于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注射液
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的公告》披露于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 2020年第一期中期票据于 2020年 2月
13日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20年 2月 14日全
额到账。

2020年 02月 15
日

《2020年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
果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中国证券报》

公司于 2020年 2月 13日收到公司股东、董事
潘慧女士提供的《股份变动通知》，潘慧女士所
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裁定划转、冻结导致被
动减持，本次权益变动后，潘慧女士将持有公
司 69,020,946股（不含已冻结尚未执行过户的
20,449,0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4.795%。

2020年 02月 15
日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
部分股份》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子公司科伦研究院自 1月 21日成立抗新
型病毒药物研究攻关小组以来，全力推进涵盖
预防及治疗作用的 1个创新多肽药物和 3个仿
制药物的研究。

2020年 02月 17
日

《关于公司 4个抗新型病毒药物研
发情况的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中国证券报》

公司在取得中国证监会的公开发行批复文件
后，由于资本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同时，目前公
司在债券市场和银行融资利率较低，公司整体
资金较为充裕；子公司伊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引入了外部股东，优化了其股权结构。 基
于公司资本运作的整体考虑，为维护广大投资
者的利益，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配股公开发行。

2020年 02月 28
日

《关于终止公司 2019年度配股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告》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为有效防范外汇市场带来的风险，提高公司应
对外汇波动风险的能力，更好地规避和防范公
司所面临的汇率风险，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
司造成不良影响，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增
强公司财务稳健性，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外汇
套期保值业务。

2020年 03月 24
日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的公告》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中国证券报》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1.2019 年第一次股份回购事项
2019 年 1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
的议案》，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首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此次股份回购。公
司于 2019 年 4 月 10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
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确定此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股权激励。 鉴于公司已完成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工作，公司自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2019 年 6 月 5 日起，相应
调整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其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25 元 / 股调整为不
超过人民币 24.79 元 / 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4 日，此次回购计划已实施完毕。 此
次回购股份实际购买公司股票 8,807,897 股，约占截至回购结果公告日公司股本总
额的 0.6118%；实际支付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9,888,587.15 元。 此次回购股份将全
部用于股权激励。

2.2019 年第二次股份回购事项
2019 年 12 月 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首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此次
股份回购。 截至 2020 年 3 月 5 日，此次回购计划已实施完毕。 此次回购股份实际购
买公司股票 8,511,480 股，约占回购结果公告日公司股本总额的 0.5912%，实际支付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9,996 万元。 此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

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
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
行
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公司控
股股东、
实际控
制人刘
革新

关于同
业竞争、
关联交
易、资金
占用方
面的承
诺

刘革新及其控制的企业目前没有，将来
亦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
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或其他权
益)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导致或可能导
致与公司主营业务直接或间接产生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亦不生产任何与公司
产品相同或相似或可以取代公司产品
的产品；如果公司认为刘革新及其控制
的企业从事了对公司的业务构成竞争
的业务，刘革新将愿意以公平合理的价
格将该等资产或股权转让给公司；如果
刘革新将来可能存在任何与公司主营
业务产生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机会，
应立即通知公司并尽力促使该业务机
会按公司能合理接受的条款和条件首
先提供给公司，公司对上述业务享有优
先购买权。

2008年
09月
09日

承诺出
具日至
以下时
间的较
早者：
1）刘革
新不再
直接或
间接控
制公
司；2）
公司股
份终止
在深圳
证券交
易所上
市。

严
格
履
行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按时
履行 是

四、对 2020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20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 50%以上

2020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变动幅度 -100.00% 至 -50.00%

2020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0 至 36,413.22

2019年 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72,826.4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季度医疗机构非疫情科室未正常
开展诊疗工作，导致公司输液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大幅下
降； 二季度预计仍处于恢复阶段。

2.�子公司伊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工艺持续优化及
产能充分释放，使得产品生产成本持续下降，虽在上半年产
品价格受市场环境影响恢复性上涨，但尚未回升至去年同期
平均水平，造成利润同比下降；

3.�公司持续大力推进“创新驱动”，研发费用较去年同期
增加。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
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

额

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40,000 25,000 0

合计 40,000 25,00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 02月 07日 电话沟通 机构

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科伦药业：002422科
伦药业投资者关系管理档案
20200217》

十一、 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利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受托机
构名称
（或受
托人姓
名）

受
托
机
构
（或
受
托
人）
类
型

产品
类型 金额

资
金
来
源

起始
日期

终止
日期

资
金
投
向

报酬
确定
方式

参考
年化
收益
率

预期
收益
（如
有

报告
期实
际损
益金
额

报告
期损
益实
际收
回情
况

是
否
经
过
法
定
程
序

未
来
是
否
还
有
委
托
理
财
计
划

事
项
概
述
及
相
关
查
询
索
引

（如
有）

光大银
行成都
分行

银
行

结构
性存
款

8,000.
00

自
有
资
金

2020.
1.6

202
0.4.6

银
行
理
财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3.70
%

74.0
0 0 0 0 是 是

光大银
行成都
分行

银
行

结构
性存
款

13,00
0.00

自
有
资
金

2020.
1.6

202
0.3.6

银
行
理
财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3.60
%

78.0
0

78.0
0

78.0
0 0 是 是

光大银
行成都
分行

银
行

结构
性存
款

5,000.
00

自
有
资
金

2020.
3.6

202
0.4.6

银
行
理
财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3.60
%

15.0
0 0 0 0 是 是

光大银
行成都
分行

银
行

结构
性存
款

5,000.
00

自
有
资
金

2020.
3.6

202
0.5.6

银
行
理
财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3.65
%

30.4
2 0 0 0 是 是

光大银
行成都
分行

银
行

结构
性存
款

5,000.
00

自
有
资
金

2020.
3.9

202
0.6.9

银
行
理
财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3.75
%

46.8
8 0 0 0 是 是

中国银
行双流
公兴支
行

银
行

结构
性存
款

2,000.
00

自
有
资
金

2020.
3.31

202
0.5.6

银
行
理
财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3.70
% 7.40 0 0 0 是 是

中国民
生银行
股份有
限公司
成都分
行

银
行

银行
理财

5,000.
00

自
有
资
金

2020.
1.8

202
0.2.1
8

银
行
理
财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3.60
%

20.2
2

20.2
2

20.2
2 0 是 是

交通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成都
新都支
行

银
行

银行
理财

5,000.
00

自
有
资
金

2020.
1.8

202
0.1.2
0

银
行
理
财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50
% 4.11 4.11 4.11 0 是 是

兴业银
行股份
成都新
华大道
支行

银
行

银行
理财

4,000.
00

自
有
资
金

2020.
1.8

202
0.1.2
0

银
行
理
财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00
% 2.63 2.63 2.63 0 是 是

中国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成都
武侯支
行

银
行

银行
理财

2,500.
00

自
有
资
金

2020.
1.13

202
0.2.1
2

银
行
理
财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1.30
% 2.67 2.67 2.67 0 是 是

中国银
行股份
有限公
司成都
武侯支
行

银
行

银行
理财

2,500.
00

自
有
资
金

2020.
1.13

202
0.2.1
2

银
行
理
财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5.30
%

10.8
9

10.8
9

10.8
9 0 是 是

合计 57,00
0.00 .. .. .. .. .. .. 292.

22
118.
52 .. 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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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解除限售条
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根据《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的规定将未达到 2018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或“本激励计划”）要求的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公司业绩考核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004,583 股进行回购注销，现将相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一）2018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激
励计划相关的议案。 同日，公司独立董事就《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本激励计划设定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2018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出具了审核意见。

（二）2018 年 4 月 26 日至 2018 年 5 月 22 日， 公司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公司网站进行了公示。
2018 年 5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人员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 的
议案》。 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
并对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发表了核查意见。

（三）2018 年 5 月 31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与本激励计划相关的议案。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对公司本激励计划进行管理和调整；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并在
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
的全部事宜。 同时，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公告前 6 个月
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 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存在利用与本次股
权激励计划相关的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

（四）2018 年 6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确定以
2018 年 6 月 15 日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209 名激励
对象授予 216.3166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7.70 元 /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
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一致同意以 2018 年 6 月 15 日作为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授
予日。 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五）2018 年 7 月 9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本
激励计划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10.7166 万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
为 2018 年 7 月 11 日。

（六）2019 年 8 月 2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八

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解除限售
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认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已成就， 同意为激励对象统一办理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
限售事宜， 并同意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 91,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分别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七）2019 年 9 月 23 日，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关于公司 2018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2018 年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已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完成第一期解除限售上市，解
除限售数量为 1,011,583 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报

告》（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001976 号），公司 2019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 937,855,128.00 元， 以 2017 年度净利润为基数的净利润增长率为 25.29%， 低于
108.40%，未满足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要求。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及《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
核目标未达到，因此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所
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予以
回购注销。

2019 年 8 月 26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
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该
次回购注销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通过，将会与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合并办理。 公司
将于本次回购完成后依法履行相应的减资程序，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三、本次回购注销的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
（一）数量
本次因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而回购注销的

限制性股票合计 1,004,583 股，约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实际授予股份总数 2,107,166
股的 47.67%和公司当前股本总额 1,439,786,060 股的 0.0698%。

（二）价格
根据《激励计划》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进

行派息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具体调
整方法如下：

P=� P0-V
其中：P0 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 为每股的派息额；P 为调整

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公告了《2017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分配方案为：

以 2018 年 7 月 27 日为股权登记日，以 2018 年 7 月 30 日为除权除息日，公司总股
本为 1,440,000,000 股， 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 55,950 股公司股票 ，按
1,439,944,0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90081 元， 不转增，不
送股。 上述分红派息已经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实施完毕。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公告了《2018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分配方案为：

以 2019 年 6 月 4 日为股权登记日，以 2019 年 6 月 5 日为除权除息日，公司总股本
为 1,439,786,060 股， 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 8,215,715 股公司股票 ，按
1,431,570,34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96 元， 不转增， 不送
股。 上述分红派息已经于 2019 年 6 月 5 日实施完毕。

基于分红派息方案的实施情况，对本次回购价格调整如下：
调整后的本次回购价格 =7.7-2.090081/10-2.096/10=7.28 元 / 股（按四舍五入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计算）。
同时，根据《激励计划》规定，若各解除限售期内，公司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业

绩考核目标条件的，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
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与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因此，公司将就
此在上述“调整后的本次回购价格”之外另行加计相关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在本次回购注销实施前， 如发生公司分派股利、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情况
的，回购价格和 / 或回购数量应按照《激励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三）资金来源
公司拟用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的资金总额约 731.34 万元（另行加计相关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四、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结合前次公司回购注销 91,000 股限制性股票事项，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

股份总数将变更为 1,438,690,477 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406,254,641 28.22% -1,004,583 405,250,058 28.17%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33,440,419 71.78% 0 1,033,440,419 71.83%

股份总数 1,439,695,060 100.00% -1,004,583 1,438,690,477 100.00%

注：（1）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6 日召开董事会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91,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
目前回购注销流程尚未办理完毕，该次注销完毕后公司总股本为 1,439,695,060 股。
（2）本次变动后的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股份系按照公司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全
部解除限售及回购注销已办理完成的情况统计的， 实际情况应以回购注销事项完
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3）如上表比
例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存在一定的尾数差异， 均系采用四舍五入原则保留两
位小数所致。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
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

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
股东创造价值。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鉴于业绩考核要求，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未达到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目标，
因此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 所有激励对象对
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予以回购注销。 本次
回购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
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本次回购注销符合《激励计划》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合
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同意对此部分
股份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实施回购注销。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激励计划》及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未达到， 因此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
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予以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决策审批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公司回购注销未达到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004,583 股，
回购价格为 7.28 元 / 股（另行加计相关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在本次回购注销实施
前，如发生公司分派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情况的，回购价格和 / 或回购数
量应按照《激励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八、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
原因、回购注销股份的数量和价格的确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就本次回购注销事宜尚需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
序及办理修改公司章程、减少注册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手续。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未

达到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相关事宜的法
律意见书；

5.� 上海信公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二次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
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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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伦药业”）第六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万鹏先生主持，与会监事就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9 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详细内容见公司《2019 年度报告》相关部分，该
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真审查了公司董事会准备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经审计的 2019 年度财
务报告等有关材料。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相关报告
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 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及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已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规定及其他内部控

制监管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相关的内部控制体系。 公司内部控
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公司《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

四、 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
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五、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未
达到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2018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未达到， 因此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未成就， 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
限售，由公司予以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决策审批程序合法、合规。 监事会同意公

司回购注销未达到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004,583 股，回购价格为 7.28 元 / 股（另行加计相关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在本次
回购注销实施前，如发生公司分派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情况的，回购价格
和 / 或回购数量应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相应调整。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20 年 4 月 2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 2018 年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公
告》。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经公司监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4 月 28 日


